
附件

湖南省人民银行系统发行库二维码整袋交接暨

冠字号码同步流转系统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湖南省人民银行系统发行库二维码整袋交接暨冠字号码同步流转系统（以下简称整袋交接系统）的管理，规范整袋交接系统操作，防范业务风险，保障整袋交接系统平稳高效运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库管理办法》和《湖南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取现金业务管理实施细则》及有关货币发行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整袋交接系统是指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以下简称长沙中心支行）开发的，基于城市金融网基础通信平台，运用二维码和非接触式无线射频（RFID）识别技术，应用于湖南省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以下简称人民银行）、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和社会化清分机构（以下简称清分机构）的款项整袋交接暨冠字号码同步流转应用系统。

第三条  整袋交接系统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原则。统一管理是指长沙中心支行对全省整袋交接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是指各级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负责本单位整袋交接系统的管理。

第四条  整袋交接系统的管理分工：

（一）各级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金融机构现金业务部门和清分机构，负责本单位整袋交接系统的操作和管理。

（二）各级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的科技部门，负责本单位整袋交接系统客户端日常维护和网络通信保障等管理工作。

（三）整袋交接系统软件开发单位，负责整袋交接系统的运行维护管理，提供整袋交接系统技术支持等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湖南省各级人民银行发行库和代理发行库（以下简称发行库）出入库业务、金融机构在发行库办理存取现金业务、清分机构代理金融机构在发行库办理交存现金业务的操作和管理活动。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发行库出入库业务是指人民银行的发行基金调拨出入库、发行基金清分出入库、残损人民币复点出入库、残损人民币销毁出库等业务。

第七条  整袋交接系统适用于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币各种券别，长沙中心支行可根据业务管理的需要调整整袋交接系统适用的套别和券别。

第八条  金融机构委托清分机构向人民银行交款的，应由其向开户人民银行出具《授权委托书》（附1）。《授权委托书》须经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委托单位行政公章。原则上授权委托期限为一年，最长不超过两年。授权期满后，应重新签署《授权委托书》并报开户人民银行。

第九条  清分机构代理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交款的，应由其向代理金融机构的开户人民银行出具本单位办理交款业务人员《授权书》（附2）。《授权书》须经授权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并加盖授权单位行政公章，人员变更应撤销原《授权书》。原则上授权期限为一年，最长不超过两年。授权期满后，应重新签署《授权书》。

第二章  系统设备及辅件
第十条  整袋交接系统由应用服务器、客户端、PDA手持扫描移动终端（以下简称手持终端）、清分机具、二维码打印机、二维码封签（以下简称捆签）、二维码装袋票及袋外标签（以下简称袋签）、RFID芯片（以下简称芯片）和款项专用包装袋（以下简称款袋）等设备和辅件组成。
第十一条  系统设备及功能：

（一）应用服务器：是指配置在人民银行各市州中心支行，用于整袋交接系统数据存储和处理的设备。由本行货币金银部门指定专人管理，进入服务器的密码由管理人员设置和掌管，如失密应重新设置密码。

（二）客户端：是指设在各使用整袋交接系统单位的操作设备，应符合系统安全防范要求，可进行相关业务操作和数据传输。
（三）二维码：是指用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的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

（四）无线射频识别（RFID）：是指用一种无线通信、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可以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械或者光学接触。

    （五）手持终端：是指具有操作系统、有数据存储、传输、计算和输入功能，可以同时支持RFID读写和条码扫描，并可移动使用的数据处理设备。
（六）二维码打印机:是指碳带二维条码打印机，能支持高密度二维码打印，能完整和清晰打印二维码捆签和袋签。

（七）捆签：是指二维码打印机打印的、带有二维码信息并粘贴于钱捆上的封签。二维码编码及内置信息，应符合整袋交接系统的规定，且能通过手持终端扫描读取相关信息。其颜色和规格（附3）应符合有关要求。
（八）袋签：是指二维码打印机打印的、带有二维码信息的装袋票及袋外标签。二维码编码及内置信息，应符合整袋交接系统的规定，且能通过手持终端扫描读取相关信息，放置于款袋内的称为装袋票、插入款袋外的称为袋外标签，二者统称为袋签。其颜色和规格（附3）应符合有关要求。
（九）芯片：是指带有RFID技术的芯片，芯片内置信息能使用手持终端有效读写，并符合款袋锁扣的要求。

（十）款袋：是指具有可插入袋签和芯片，专用于封装款项的包装袋，其颜色和规格（附4）应符合有关要求，如颜色有严重偏差则视为不合格款袋。

（十一）冠字号码同步流转：是指在清分过程中记录人民币的冠字号码，并通过二维码编码信息达到冠字号码、钱捆、款袋全部绑定并存储，可实现冠字号码查询和差错追溯。

（十二）清分机具：是指能完整记录冠字号码并上传整袋交接系统的清分设备。

第十二条  整袋交接系统包括人民银行客户端、金融机构客户端和清分机构客户端。

（一）人民银行客户端：由人民银行使用，包含预约审批、抽检比对、整袋出入库、交存查询等模块。

（二）金融机构客户端：由金融机构使用，包含存取预约、清分打捆、装袋、整袋出入库、交存查询等模块。

（三）清分机构客户端：由清分机构使用，包含清分打捆、装袋、交存查询等模块。

第三章  岗位设置与管理
第十三条  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应按照整袋交接系统的要求，设置以下管理和操作岗位：

（一）业务主管：负责指派整袋交接系统操作人员岗位，并授予其处理相关业务的权限，对重要业务操作进行授权。

（二）操作员：负责整袋交接系统的业务操作。

（三）预约管理员：负责整袋交接系统的预约管理工作。

（四）系统维护员：负责整袋交接系统操作人员、券别、机构等基础信息的维护工作。

第十四条  业务主管不得兼任操作员，其他岗位可以互相兼岗。各岗位人员要相互配合，分工负责。

第十五条　各岗位人员在登录整袋交接系统时，应使用个人登录名和登录密码。登录密码应严格管理，不得告知其他人员。

第十六条　操作人员离开整袋交接系统终端时，应退出整袋交接系统。

第十七条　人民银行发行库管库员（以下简称管库员）负责整袋交接系统和手持终端的日常业务操作和管理工作。手持终端由操作人员自行使用、单独保管。严禁无关人员操作整袋交接系统。

第十八条　长沙钞票处理中心（以下简称钞处中心）、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整袋交接系统的人员与权限等管理，按其内部管理制度自行确定。

第四章  责任划分及处理

第十九条  整袋交接系统记录和传输的所有信息，由各使用和管理单位负责。交存发行库的现金，冠字号码信息保存期限应不少于一年。

第二十条  使用整袋交接系统的款项责任范围，只限于在发行库办理业务的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款袋内款项责任按照“谁封装，谁负责”的原则确定。

第二十一条  各单位在款项装袋、拆袋和交接等业务操作时，应全程在清晰的电视监控下进行，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应不少于一年。

第二十二条  使用整袋交接系统进行款项整袋交接时，接收单位的业务人员应通过手持终端对款袋上的芯片扫描核对验收确认。

第二十三条  已封装的款袋，款袋内款项实物的真实性以及款袋内款项的实际套别、版别、券别、金额、形态等与袋签信息中套别、版别、券别、金额、形态等的一致性，均由拆袋单位负责核对。

第二十四条  各单位在拆袋或拆捆后，如发现问题，能证明确非本单位责任的，袋签或捆签所属单位对款项差错负全部责任。各单位要妥善处理差错，如有争议，应积极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由人民银行以调解方式解决。

（一）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拆袋后，发现款袋内钱捆套别、版别、券别、金额、形态等与袋签信息不一致，应保留原款袋及袋签、芯片、钱捆实物和电视监控录像资料，并立即通知差错单位进行处理。

（二）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在拆捆后，发现长短款或假币时，应保留原捆签和腰条及电视监控录像资料，并立即通知差错单位进行处理。如单捆长短款金额300元（含）以上、假人民币3张（含）以上、长款或短款张数达5张（含）以上的重大差错，应保留原款项实物。

（三）差错单位非本市州或本县的，应立即逐级联系差错单位开户人民银行进行处理。

（四）金融机构发现重大差错时，应及时报告开户人民银行。

第二十五条  人民银行应定期或不定期对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交存钱捆的质量进行检查。交存钱捆质量不符合人民银行规定标准的，人民银行应根据具体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可作出责令整改、退款、约谈、停止在发行库办理现金业务等处理。

第二十六条  凡经人民银行拆袋和拆捆检查符合要求的，人民银行检查人员应重新按规定封捆和装袋。

第五章   预约管理
第二十七条  钞处中心和金融机构到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出入库业务实行预约制。未经预约的，不能办理出入库业务。发行库之间调拨业务暂不通过预约功能，仍按照原有规定办理。

第二十八条  预约规定：  

（一）金融机构当日可预约当日或下一个工作日的业务，具体预约时间由各级发行库结合当地实际自行规定。发行库不受理预约后二个工作日的业务。
（二）一个工作日内，只受理金融机构一次取款或存款预约业务，但残损人民币存款业务除外。特殊情况金融机构需要多次预约办理业务的，应报人民银行货币金银部门主要负责人或分管负责人批准。
（三）发行库原则上按照预约申请时间和到达发行库的时间顺序办理业务。  

（四）未执行的预约（包括已审批和未审批），金融机构可以撤销。撤销预约时，应在整袋交接系统填写撤销原因。预约撤销后，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申报预约。

（五）当日未执行的预约，整袋交接系统在当日日终后自行废止，并记录备案。
第二十九条  预约审批原则：

（一）钞处中心出入库业务预约的审批原则

1.清分、复点出库业务预约信息，可以调整套别、版别、券别和金额；

2.清分、复点入库业务预约信息，不可以调整；

3.销毁出库业务预约信息，只限于在“销毁命令”签发的套别、版别、券别和金额范围内进行调整。

（二）金融机构存取预约的审批原则

1.根据整体预约情况、发行库业务状况和管理规定，可以确定是否审批；

2.交存预约信息，可以调减券别和相应金额及交款的总金额；

3.取款预约信息，可以调整券别及相应金额，不可以调整取款总金额。  

第三十条  预约申请和审批：

（一）预约申请。钞处中心和金融机构应通过整袋交接系统向发行库发送预约申请，其中完整券与残损券应分别预约。预约申请包括：预约机构名称、预约人员、币种、套别、版别、券别、金额等信息。

（二）预约审批。预约管理员按照预约审批原则，对预约申请进行审批。

（三）预约申请经预约管理员审批后，审批确认回执通过整袋交接系统自动发送到预约申请单位，预约单位应在收到发行库预约审批确认回执后，才可办理相关业务。

第三十一条  预约单位应根据发行库审批的交款预约信息，对待交款项进行扫描采集数据，并通过整袋交接系统向发行库上传款袋信息，未经扫描和上传信息的款项发行库无法验收。

第三十二条  金融机构和清分机构交存发行库款项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款项必须经过全额清分并记录冠字号码，20元（含）以下完整券和残损券可不记录冠字号码，并粘贴二维码捆签。

（二）不同套别、版别、券别、形态的款项应分别装袋，纸1元（含）以上券别装袋标准为每袋20捆，捆签向上摆放，横向四捆、纵向五捆；纸5角、1角券别的装袋标准为每袋50捆，捆签向上，双层摆放，横向五捆、纵向五捆，硬币装袋（箱）标准另行制定。

（三）款袋、捆签和袋签应符合要求，款项应达到冠字号码与捆签和袋签全部绑定。

第三十三条  发行库预约管理员应将每天的预约审批信息通知本行发行会计。

 第六章  应急管理
第三十四条  整袋交接系统出现运行故障时，各使用单位应及时查找原因，妥善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时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各级人民银行系统应逐级上报长沙中心支行货币金银部门。

（一）属于本单位网络或硬件等设备问题，由各单位组织修复。

（二）属于整袋交接系统软件等技术问题，向软件开发单位提出故障报修。

（三）修复时间需要2个小时以上的，应报告本单位主管领导。

第三十五条  整袋交接系统出现故障严重影响现金供应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办理业务。

第三十六条  整袋交接系统恢复正常后，应按业务发生时间及时补录相关信息。
第七章  升级与维护管理

第三十七条  整袋交接系统软件的优化由长沙中心支行向软件开发单位提出业务需求，业务需求的内容应符合有关货币发行业务制度要求，优化管理工作应遵守人民银行信息安全管理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八条  整袋交接系统软件优化前，应经过测试、试运行、用户确认后，才能正式升级使用，其中试运行时间应不少于20个工作日。升级工作应在非工作时间进行。

第三十九条  整袋交接系统软件优化后，软件开发单位应提供业务培训，并向各用户提供操作手册或相关技术资料。

第四十条  各单位要建立整袋交接系统运行维护制度，定期对整袋交接系统设备进行维护，确保整袋交接系统平稳运行。

第四十一条  整袋交接系统服务器保存的数据，未经长沙中心支行货币金银部门许可，不得擅自拷贝、下载、修改和删除。

第四十二条  严禁在整袋交接系统用机上安装无关的软件，各单位要定期对整袋交接系统计算机进行病毒检查、及时更新防毒软件。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负责解释、修定。

第四十四条  整袋交接系统中归属人民银行的业务操作，由长沙中心支行另行统一制定操作规程。其它使用单位可制定相应的业务操作规程。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1.授权书（单位）
2.授权书（个人）
3.捆签、袋签颜色和规格

4.款袋颜色和规格

附1

授权书（单位）

现授权            以我单位名义，代理办理与中国人民银行       行发行库的现金交款业务，在代理过程中所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业务，我单位均予以承认，所造成的所有经济责任和法律后果由我单位承担。

授权期限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特此授权。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2

授权书（个人）

现授权            等  人，作为我单位与中国人民银行

       行发行库办理现金交款业务人员，其所办理的交款业务，我单位均予以承认，并承担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被授权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授权期限   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特此授权。

授权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附3
捆签、袋签颜色和规格

	券 别
	捆签和袋签

颜  色
	捆签规格

(长宽mm)
	袋签规格

(长宽mm)

	100元
	红  色
	155×77
	96×85

	50元
	绿  色
	150×70
	96×85

	20元
	棕  色
	145×70
	96×85

	10元
	蓝  色
	140×70
	96×85

	5元
	紫  色
	135×63
	96×85

	1元
	果绿色
	130×63
	96×85


附4
款袋颜色和规格

（一）完整券款袋颜色和规格表

	券 别
	袋体颜色
	尺 寸(mm)
	捆数

	100元
	红  色
	635×410×115
	20

	50元
	湖  绿
	615×380×115
	20

	20元
	棕  色
	595×370×125
	20

	10元
	蓝  色
	515×370×125
	20

	5元
	紫  色
	555×340×125
	20

	1元
	果绿色
	535×340×125
	20


（二）残损券款袋颜色和规格表
	券 别
	袋体颜色
	护手、标签袋颜色
	尺 寸(mm)
	捆数

	100元
	军绿色
	红  色
	640×410×120
	20

	50元
	军绿色
	湖  绿
	620×380×120
	20

	20元
	军绿色
	棕  色
	600×370×130
	20

	10元
	军绿色
	蓝  色
	580×370×130
	20

	5元
	军绿色
	紫  色
	560×340×130
	20

	1元
	军绿色
	果绿色
	540×340×130
	20

	5角
	军绿色
	黑  色
	645×305×290
	50

	1角
	军绿色
	米  色
	625×285×275
	50




